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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檢疫燻蒸處理作業程序

主旨：有關本分局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燻蒸藥劑溴化甲烷價格將自
107年5月15日起調整為新臺幣338元/公斤（含稅）一案，請
惠轉知所屬會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分局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自104年10月1日起委託信鼎技術

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，其燻蒸藥劑溴化甲烷之費用係
依據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（以下稱防檢局）每年
度「檢疫燻蒸藥劑溴化甲烷聯合採購案」供應契約價格之110%
收費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目前燻蒸藥劑溴化甲烷之收費金額係依防檢局「105年度第2
次檢疫燻蒸藥劑溴化甲烷聯合採購案」契約價格（新臺幣297.7
元/公斤，含稅）之110%，以新臺幣327.69元/公斤計收。

三、因防檢局「107年度檢疫燻蒸藥劑溴化甲烷聯合採購案」業
於107年4月9日公告決標，決標金額為新臺幣308元/公斤（
含稅），爰調整溴化甲烷價格為新臺幣338.8元/公斤（含稅，
計算式：308*1.1=338.8）。

四、自107年5月15日起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藥劑價格調整為每公
斤338元。

五、檢附高雄港檢疫處理中心檢疫燻蒸處理作業程序1份。

正本：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本分局植物檢疫課、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

疫檢疫局基隆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、行政院農
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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